



关于扎赉特旗振兴矿业有限公司小巴音胡硕矿区铜矿探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bookmark: _GoBack]批复意见
扎环审字[2026]07号
[bookmark: OLE_LINK1]扎赉特旗振兴矿业有限公司：
你单位《内扎赉特旗振兴矿业有限公司小巴音胡硕矿区铜矿探矿项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批复如下:
一、扎赉特旗振兴矿业有限公司小巴音胡硕矿区铜矿探矿项目，建设地点：扎赉特旗阿尔本格勒镇乌兰那布其台村，项目中心地理位置坐标：E122°22′48.281″，N47°5′9.951″。用地面积：657900m2，项目总投资125万元，环保投资25万元。建设单位：扎赉特旗振兴矿业有限公司。
二、该项目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周围无重要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等需特殊保护的地区，不涉及文物、遗址等问题，选址基本合理，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及污染防治措施后，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分局原则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按照报告表中“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中所列的环境保护措施执行。                                                       
2.严格按照报告表中“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执行并达标排放污染物。
3.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4	.加强探矿过程环境保护工作，优化勘探工艺设计及设备选型，落实环保投资及各项污染防治设施建设，明确单位内部环境管理机构、人员；加强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加强环保设施日常运行及维护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强化环境管理，杜绝事故污染，确保环境安全。
　　5.落实勘探期报告表中的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合理布置施工场地，严格控制施工临时占地。
　　6.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落实探矿区生态恢复措施。禁止随意堆放，施工临时占地应及时进行生态恢复。矿山探矿期满后应对槽探等全面进行生态恢复，强化生态恢复过程中的管理和维护措施，恢复其土地原有功能；植被恢复应选择当地适生物种，确保生物安全。
　　7.落实并优化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处置措施。工程探矿产生的废石应全部回填处理。危险废物须委托给有相应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生活垃圾经收集后送当地环卫部门处置。
8.禁止边探边采或以探代采、超出许可范围的探矿行为。
三、完善落实企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加强对各项环保设施的运行及维护管理，确保其稳定、正常运行。建立健全各项环保规章制度，建立运行台账。
四、加强与生态环境部门的联系，扎赉特旗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日常监督检查。
五、项目竣工后，要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有关规定自主进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并在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http://114.251.10.205网站上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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